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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权益侵权案 

(张传军  赵向阳) 

      [裁判要旨] 

      公司董事在任职期间又在其他公司从事与其担任董事公司业务同种

或相类似的经营活动，属竞业禁止行为，损害了其所担任董事公司的权

益，构成侵权。 

      [基本案情] 

      镇江华诚电子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华诚公司）系工商行

政管理部门于1998年9月22日核准成立的企业法人，经营范围为“自营

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，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

商品和技术除外”。华诚公司成立时与作为股东之一的杨俊签订的公司

章程约定“股东有维护公司利益，支持公司发展，不参与有损于本公司

利益的活动的义务”。2000年12月20日，杨俊当选为公司董事；200

1年2月1日，华诚公司聘任杨俊为业务一部经理，在华诚公司从事灯

具、灯饰的外贸业务。 

      镇江至诚物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至诚公司）成立于2002年8月1

9日，经营范围为“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，但国家限定

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；机械产品、电子产品、化工

材料（危险品除外）、纺织品、服装、灯具、工艺品的销售”，注册资

金100万元，杨俊系该公司股东并出资25万元，同时，至诚公司在网络



上公开公布了公司简介和经营范围以及杨俊是该公司灯饰、灯具的业务

联系人等商业信息。2002年11月以来，至诚公司、华诚公司与客户广

州市三信红日照明有限公司、上海今昭灯饰器材有限公司、上海罗曼电

光源有限公司、上海豪文照明电器有限公司等单位发生了灯具、灯饰往

来。其后，华诚公司与杨俊终止了劳动关系，在华诚公司为杨俊提供的

工作场所，杨俊遗留了至诚公司发生外贸业务的单证、合同及其他业务

资料。华诚公司认为杨俊的行为已严重违反公司法及相关法律规定，遂

将杨俊诉至法院，要求判令杨俊立即停止侵害华诚公司利益的行为，并

赔偿华诚公司遭受的经济损失20万元。 

      [裁判结果] 

      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依照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，公司法第

五十九条、第六十一条、第六十三条，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的规

定，作出如下判决：杨俊立即停止侵害华诚公司利益的行为。并赔偿因

违反竞业禁止的义务造成华诚公司的经济损失20万元。 

      一审宣判后，杨俊向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。2005

年11月18日，上诉人杨俊与被上诉人华诚公司达成调解协议。 

      [案例解析] 

      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杨俊的行为是否违反了我国公司法上的竞业禁

止的规定。竞业禁止一般是指与权利人有特定关系之人的特定竞争行为

的禁止，即权利人有权要求与其具有特定民事法律关系的特定人不为针

对自己的竞争性行为。竞业禁止所禁止的客体是特定行为，即与权利人

构成竞争的行为；所禁止的主体限于特定人，主要限于公司的董事、经

理。竞业禁止的目的是防止董事、经理损害公司的利益。判断公司董

事、经理是否违反了竞业禁止义务，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虑：1.竞

业行为的方式。我国公司法强调的是“自营或为他人经营”的方式。由

此可见，竞业行为的方式是比较广泛的，无论董事、经理是以自己的名

义亲自经营，还是作为他人的代理人或者是受雇于他人为他人经营，都

可能构成竞业行为。2.竞业行为的范围。一般认为，竞业行为的范围包

括营业范围、时间范围和地域范围，但主要是营业范围。我国公司法规

定，董事、经理的竞业禁止的营业范围为“经营与其所任职公司同类的

营业或从事损害本公司的活动”。最为关键的是“同类营业”的判定问



【返回】  

题。从我国公司法的规定来看，同类营业并不限于与董事、经理任职公

司完全相同的商品或服务，与其同种或类似的商品或服务也应属于“同

类营业”的范畴，应当从其竞业的活动是否与所任职公司营业范围之目

的事务密切相关来进行判定。时间范围主要限于公司董事、经理在其任

职期间。地域范围主要是指与公司董事、经理所任职公司可能产生实质

性竞争关系的经营区域。3.是否给所任职公司造成损失并不是判定董

事、经理违反竞业禁止义务的必须条件。竞业禁止主要强调竞业行为对

公司的营业活动产生可能的或潜在的影响，这种影响并不一定要成为现

实的损失。只要对其所任职公司的经营活动可能造成影响，就可认定为

违反了我国公司法关于竞业禁止的强制性规定，构成对其所任职公司的

侵权。 

      本案中杨俊担任华诚公司的董事期间，另外又为至诚公司从事与其

在华诚公司相同类的经营活动，已经与其所任职的华诚公司形成了商业

竞争，损害了华诚公司的利益，构成了侵权。 

(作者单位: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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